带量采购专区药品中选厂家优先选择规则
新药中如有带量采购专区的药品，必须遴选至少一个带量采购专区的中选厂家（无论厂家是否报名），如有多个中选厂家，本次遴选优先选择相关政策要求优先选择的厂家（如胰岛素类优先选择A组厂家）。如相关政策无要求的本次遴选按照如下规则进行遴选：一是有厂家报名的，按照评分标准进行遴选，选择最高分厂家；二是无厂家报名的，由遴选专家或申请科室在药械采购网上遴选。

带量采购专区药品有非中选厂家报名参选的，并且按照上述评分标准评分，得分高于带量采购专区中选厂家，则可选择同时选择一家带量采购药品非中选厂家。则该药品同时遴选到了带量采购专区药品中选厂家及带量采购专区药品非中选厂家，采购时优先采购带量采购专区药品中选厂家。带量采购专区药品非中选厂家根据医院实际使用需求采购或不采购，采购数量不得超过相关政策要求的比例。
